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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性理论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解释人的本质的观点或学说。人性的“善”“恶”

问题与人们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伦理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通过分析对比中西

方具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差异，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建设生态和可

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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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a central issue explored by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thinkers, and it is a viewpoint or doctrine that explain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e question of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practice, and thus it has rightly 
become an unavoidable core issue of ethics.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it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
enc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reconciliation of per-
sonal and social interes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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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任何民族国家的伦理传统根源都会与人性理论相关联，随着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延伸，以及涵盖更广

泛范畴的考量，其伦理传统会更为丰富和成熟。中西方伦理学关于人性理论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的

生产力发展和阶级状况等具体实际不同，根据对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分析探究，能够发现思想

先哲对人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性善恶问题。 

2. 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基本阐述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理论主要是针对人性的善恶进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探讨

首先始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春秋战国时期，众多思想流派百家争鸣，为人性理论的深入讨论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各家各派围绕人性的“善”与“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众多复杂的理论论争中，儒家学

派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则持“性恶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映了思想先哲对人

性本质的深刻思考，在古代中国人性理论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2.1. 性善论 

孟子坚持“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论”首先是从“四端之心”开始的，即“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

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并非是后天通过教化而形成的，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

特征，也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四端”是仁义礼智的萌芽，这意味着人天生具备仁爱、正义、礼貌以及智

慧的种子，这些品质是构建道德善行的基石，所以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主张所有个体都能够与人

为善，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只要坚守赤子之心，修养善良品性，就都会产生仁爱之心，“仁

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离娄章句下》)。儒家主张人在本质上是具有积极向善倾向的，这一信念强调了

个体内在的善良特质，并鼓励人培养和践行这些美德，追求圣人境界，符合人善之本性。 

2.2. 性恶论 

荀子坚持“性恶论”，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孟子既不懂人性，又混淆了性、伪之分，是对孔

子思想的歪曲，明确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恶”就是指

人性的客观存在，人生下来就是贪图利益的、就有嫉妒憎恨的本性、就有贪图和占有美好事物的欲望，

而“善”是人“伪”的结果。放纵本性就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必须用师法、礼义才能矫正和约束人性，

通过“起礼义、制法度”来化导人的情性，约束人的本性。善指道德品性，通过后天的礼法教化和环境教

育熏陶而形成，如礼义、道德、忠信等。荀子把“向善”的这种品质完全归于人类本身，认为没有天赋之

善性，从而重视人们对自身的改造，即修身、提高道德修养，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性。  

3. 西方人性理论的基本阐述 

古希腊哲学最早从苏格拉底开始，逐渐从关注宇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转向深刻思考人类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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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哲学转向道德哲学。随着古希腊到近现代社会的实践发展，许多思想哲人对人性理论进行了深刻

地探讨和刨析。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持“人性善”观点，从理性出发来论述人性本善。与“人

性善”恰恰相反，中世纪宗教伦理人性理论的主流是“人性恶”，其理论核心是“原罪”。西方近代启蒙

学者的政治理论基本也都是以“人性恶”为假设前提而建立的。 

3.1. 性善说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道德来源于一个普遍的、永恒的善性，相信“无人有意作恶”，人的本性是善的，

人类天生在道德和行为方面具有积极意向，善良被视作人本性的基本特征，强调对人类天然的道德本质

的信仰，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善良和道德的动机。他从理性主义原则出发探讨人类自身，主要探求人的

道德本质。苏格拉底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在他看来，美德就是节制、

正义、勇敢等品质，这些是神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人人都天生有美德。但这种美德只有在理性的指导

下才是有益的，认为善与恶应该由理性来证明正确与否，只有善变成了知识，才能成为善[1]。苏格拉底

将人的本质定位在“求知”和“求善”的结合上，将这种品质视为最高的德性。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人性善”的观点，认为“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这种理念

就是“神”。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灵魂，灵魂是由神创造的，它先于万物、先于人的肉体而存在。人的灵魂

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激情和欲望，而人的品德形成取决于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

界中具体事物的善与恶有其相对性，但在这些相对性之上存在一个最高的、绝对的善，即善的“理念”，

“理念”世界是永恒的真实的存在。因此，现实世界中的善与恶可能会因具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善

的“理念”是一个绝对的、不变的标准，强调了超越感性经验和现实限制，追求更高、更纯粹的道德和哲

学真理。柏拉图运用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善恶观进行了深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析，从而为善

恶观的系统化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但秉持“人性善”的主张，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至善”，

并将其视为研究伦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伦理学中，他探讨个人的善，而在政治学领域，他主要研

究城邦的善。他认为人的本性主要在于理性，人被视为理性的存在，人的根本属性是“向善”的。“至

善”就是人最符合于人的德性的活动，即通过理性的行为方式来体现。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

是否具有德性，关键在于他的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是否能服从理性原则，这是判断道德价值的核心

标准[2]。至善就是幸福，幸福则是通过符合德性的实际行为来实现的，被视为人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

是人性最完善的展现。因此，理性的生活方式不仅是道德行为的标准，也是实现最高程度幸福的途径，

这是对人类理性本质的一种积极观念。 

3.2. 性恶说 

宗教神学的“原罪说”及其亚当、夏娃的故事，都折射出“人性恶”观点。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

有罪的，人们往往通过宗教的方式接受洗礼和进行忏悔，使其灵魂得到解脱，从而救赎自己。基督教神

学家奥古斯丁提倡“原罪说”，主张贪婪、情欲和欲望都是人类的原罪，而这个原罪是导致个体犯罪的

根源。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天生有“恶”，人类天生就是有罪的，大多数人缺乏理性的灵魂，强调人类天生

的脆弱和罪性，将贪欲和欲望等人性弱点视为自罪的源头。因此，人们必须忍受当前世界的痛苦，等待

来世的解脱。在这种观念下，法律被视为一种维护和平秩序的手段，以应对人类所固有的邪恶。阿奎那

与奥古斯丁一样承认“人性恶”这个前提，认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而犯了人类最初的罪行，丧失了

达到最高善的能力，具有作恶的内在倾向。“原罪”使人类天生就背负着一种罪恶负担，无法从这个罪

恶的源头中解脱。阿奎那将原罪说系统化，使其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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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启蒙学者都以“人性恶”为假设前提而建立政治理论。他们认为，人性生来自私自利，人

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自然的。启蒙主义者将国家和法律解释为人们相互之间达成契约的产物。例

如，霍布斯认为，国家不过是人为了摆脱“人与人像狼一样”的冲突状态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人

们相互妥协、达成一个契约。在这样的“契约”中，每个人都出让一些自由和权利，以此构成一个社会公

共权力，即国家及其法律，国家动用这个公共权力保证每一个人拥有一些基本的平等的权利。 

4. 中西方伦理学中人性理论的差异分析 

由于中西方古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相似，就使得中西方伦理学中的人性理论存

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存在唯心主义色彩、重视后天的培育、身份等级认同等。在理解中西方

人性伦理相似方面的同时，更要注重二者在整体上存在的差异，对表现形式不同和各具特点的人性理论

加以总结剖析，深刻认识其利弊。 

4.1. 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元和谐论”与西方“二元对立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并强调人性中的某一方面，注重个体灵魂与肉

体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个体所具备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观念。将人视作一个整体的观念在表达对人性

的看法时，既呈现出过度乐观和理想主义的一面，也反映出现实主义的一面，并最终趋向于乐观主义和

理想主义。相比之下，西方文化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性，强调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感性与理性，并意

识到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这种观点下，人并非必然趋于“向善”，人性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决定

了其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就导致西方人性理论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它可以追溯

至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一直延续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这些思想都继承和

发扬了这一理念。 

4.2. 中国古代德治扬善的政治与西方法治抑恶的政治 

中国古代在人性培养的道路途径上提倡仁政德治。东方儒学思想中“人性本善”的理论前提，使儒

学提出了仁政德治的主张。人性本善，统治者应施“仁政”，“德化”万民。孟子认为，善于治理天下要

善用“教化”，只有施仁政、爱民众才能赢得民心，才能治理好天下。但德治政治并非没有法治，而在于

它所运用的法治手段里也充满德性内涵[4]。伦理法是德治模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始终在东方德治政治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在人性培养的道路途径上注重法治，通过法律治理来抑制“恶”。是西方启蒙

思想家自然人性论的一个主题观念是自利自爱，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趋利避苦、自私自利的，最终目的

是让自己获得幸福和快乐。但这种自然天性如果没有制约，就会演化成一种社会的“恶”。为了满足每

个人的利益，人们便制定法律、订立契约。“君权”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被法律所赋予的，正是西方

“人性恶”观念，奠定了西方注重法治的理论基础。 

4.3. 中国古代家庭本位伦理与西方个人本位伦理 

在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上，中国古代坚持家庭本位的伦理思想。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推崇“三纲五常”，着眼点在人性中包含的血缘伦理关系。家庭被视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既是一个

由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也是将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个人存在感和

价值感的最终确认，并不主要取决于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程度，关键是个体对血亲关系家庭价值和意义

的认同。将家庭视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家庭的影响。而西方在探求人与人的

关系时，主要从人与社会的角度着手，主张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人主义个体意识，首先注重的是个人的自

由和权利，强调个人的独立，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古希腊血缘关系相较于中国宗法家族关系更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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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关系也比中国古代更为自由平等。基督教宣扬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生死由上帝掌控，家族关系要

从属于对上帝的关系。 

5. 探究中西方人性理论的当代启示 

探究中西方人性理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差异性分析，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重大问题提供有效经验和解决方法，有效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

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5.1. 有效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在

其经典著作中反复提到过“社会和谐”，指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

的。”[5]认为人和社会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二者是辩证统一整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利益

与个人利益如何实现“和谐”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人的自然属性是利己的，并无善恶之分，人作为独

立生命个体，具有与生俱来的欲望和需求，只有把“善”和“恶”放置于社会中才能作为一种价值判断，

才有实际意义[6]。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人性的善恶来全盘否定或扼杀个体的自然欲望和需求，必须在人

满足欲望的过程中设立约束，确保个体的行为不会威胁到他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意味着要在个体自

由发展的同时，要建立起一套规范和制度，以保障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在这个平衡中，我们不仅要尊重

个体的自然属性，还要注意确保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实现。强调对人性的理性看待，并

且在保护个体权益的同时确保社会秩序和稳定。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发展中国

古代人性理论中的优良传统，又要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人性理论重视个体价值的某些合理因素。 

5.2.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经

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坚持个人本位，主张“征服自

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中心和主宰者，凌驾于自然之上，可以随意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来满足自身的

需求和欲望，这种思想观念忽视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面，会导致产生诸多环境问题与挑战。而中国传

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就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向新思维，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彰显了对和谐共生的价值诉求。“天人合一”的自然

观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可持续发展是绿色生态价值观的一场重大革命，强调人与自然关

系的平衡与和谐。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当今时代，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人类要

以共同体意识为基础，同舟共济、共同努力解决生态问题和挑战，在优秀文化价值资源的基础上，建设

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的特色文化，努力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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